关于在绥宁县县城建成区实行集中治丧的通告

为推进殡葬改革，加强殡葬管理，规范治丧活动，营造文明、整洁、舒适的城市环境，树立移风易俗的新风尚。根据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绥宁县殡葬管理暂行办法》《绥宁县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在县城建成区域内实行集中治丧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集中治丧时间：从2026年3月30日零时起，绥宁县在县城建成区实行集中治丧。

二、集中治丧范围：东至经发国际、川石电力新村，南至县委党校、县殡仪馆，西至二自来水厂，北至百马滩大桥。

三、集中治丧场所及要求：县殡仪馆为县城建成区实行集中治丧的合法场所，禁止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院内和其他居民区、城区街道两侧、公共场所搭设灵堂治丧；大力倡导厚养薄葬，节俭办丧，在殡仪馆治丧时间一般不得超过3天。提倡简化仪式、限制规模、文明节俭的治丧方式，反对搞封建迷信等扰民行为；办理丧事活动，应当遵守社会公德，不得妨碍公共秩序、危害公共安全和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得污染环境；禁止出殡沿途燃放烟花爆竹、抛撒冥纸、冥钞。

四、惩处与举报：（一）举报违规搭棚治丧、游丧等行为查证属实的，给予首位举报人200元/次奖励；举报非法销售丧葬用品、违规运输遗体等查实的，给予首位举报人200元/次奖励。（二）在县城建成区内违规治丧的，各社区、责任区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文明劝导员应立即劝阻、制止和报告，及时劝导当事人到县殡仪馆办理丧事。经劝导仍违规治丧的：在街道两侧、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搭建厂棚及从事摆酒设宴的，由城管部门根据国务院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的规定，对当事人处以100元以上—1000元以下罚款；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126条之规定的丧事酒席经营者，由市监部门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；对造成社会噪音扰民的，根据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，由城管部门按照规定给予相应处罚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中出现的失职、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问题由县纪委监委进行问责。对违规治丧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劝阻、制止和举报。

举报热线：“0739-7602263”县城管局；

“0739-7611489”县民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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